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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十四 批 2023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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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安阳滑县半坡店
镇西老河寨村，2010年
国土局擅自将村内500
多亩基本农田更改土
地性质，2012年以以租
代征的名义让牧原公
司占用，2015年经国土
部核查是违法圈占，其
后续通过信访解决该
事，但以寻衅滋事为由
将其判刑 2年，至今对
举报人的损失未赔偿，
希望尽快赔偿。

安阳市高新区 1.
海河大道与曙光路交
叉口东北角，安阳华安
制药有限公司，不定时
排放刺鼻性气味，在该
厂北侧院内发现有黑
色固体垃圾，经常在夜
间清运，噪音大，认为
只在夜间清运存在诸
多疑点，希望落实查
处。2. 海河大道与曙
光路交叉口向北 100
米路东，安阳中智制药
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
刺鼻性气味。

和时环境检测服
务有限公司数据造假，
实验室废水直排，危废
没按规定处置。

安阳市龙安区郜
家庄村村民袁银权破
坏土地，挖土卖土面积
在15亩以上，并用建筑
垃圾填埋，严重污染环
境。2018年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后，处理不彻底。

安阳市林州市桂
林镇河西村张喜林非
法侵占耕地建房。

安阳市龙安区彰
德路东和游河南侧，垃
圾倾倒在耕地上，侵占
污染耕田。

周口市郸城县东
风乡西盖村举报人因
拆除其建设的 41间养
殖圈舍和多种附着物
及配套设施，一直未予
以补偿，请求彻查。

行政区域

安阳市
滑县

安阳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市
林州市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市
龙安区

问题
类型

其他

大气

水

土壤

生态

土壤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滑县根据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有关工作文件精神，
于2010年开展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半坡店镇西老河寨村
2009年基本农田面积为9017.25亩，划定后调整为8447.25亩，调出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570亩。成果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不存在擅自调整。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与半坡店乡西老河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占地面积
329亩，土地性质为一般耕地，属于农用地，不属于非农建设。不存在以租代征。牧原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牧原集团旗下子公司）与半坡店乡西老河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标准，
养殖用地属于设施农用地，设施农用地属于农用地，不属于非农建设。不存在违法圈
占的情况。经乡村两级多次协调，为举报人在本村重新置换了土地并进行了确权，举
报人同意并签订合同。2018年 3月因韩玉顺反映的问题经过当地政府协调，其合理
诉求基本解决但仍不听劝阻，多次到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
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被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一）关于“安阳华安制药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刺鼻性气味”问题。经查，该问题
部分属实。安阳市华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气味源为该公司北侧院内堆放的少量
中药材（冬凌草）提取后药渣。该公司包衣废气经2台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2根15米
高的排气筒排放。该公司按照自行检测方案提供有2023年下半年度自行检测报告
检测结果符合排污许可证排放限值标准。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文峰分局于2023年 12
月 6 日委托河南环宜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进行监督性检测，报告编号：
HYJC23120606，厂界无组织排放检测结果（非甲烷总烃、臭气）符合排污许可证排放
限值标准，符合排污许可证排放限值标准，由于该公司北侧院内的少量中药材（冬凌
草）提取后药渣堆放地点与民用住宅区仅相隔50米左右，因“先厂后房”，虽然检测报
告结果符合排污许可证排放限值标准，但环境防护距离相隔较近造成气味扰民问
题。（二）关于“在该厂北侧院内发现有黑色固体垃圾，经常在夜间清运，噪音大，认为
只在夜间清运存在诸多疑点，希望落实查处”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安阳市
华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侧院内黑色固体垃圾为中药材（冬凌草）提取后药渣，该公
司药渣清运与第三方公司签有清运协议，由于天气原因，近期落叶较多，第三方公司
环卫工作量增加，清运时间安排不当，造成夜间清运时产生噪音，给周围居民造成了
一定影响。（三）关于“安阳中智制药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刺鼻性气味”问题。经查，
该问题部分属实。安阳中智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气味源主要来自提取车间、制膏车间，
配套安装污染防治设施为高压静电、光氧、活性炭吸附、水喷淋，处理后达标排放，该
公司按照自行检测方案提供有2023年废气自行检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排污许可证
排放限值标准。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文峰分局于2023年 12月 6日委托河南环宜环境
监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进行监督性检测，报告编号：HYJC23120605，厂界无组织排
放检测结果（非甲烷总烃、臭气）符合排污许可证排放限值标准，虽然符合排污许可证
排放限值标准，但该公司提取、制膏车间门窗封闭不严容易造成无组织废气外溢。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问题基本属实，1个问题部分属实，举报
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反映“和时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数据造假”问题，经安阳市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和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殷都大队执法人员
检查，该问题基本属实。从随机抽取的7份检测报告中，2份报告涉嫌为虚假检验检
测报告。

（二）关于反映“和时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实验室废水直排，危废没有按规定处
置”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1、反映“实验室废水直排”不属实，该公司地面拖洗
废水和生活污水经该公司楼下化粪池排入市政管网，进入安阳市宗村桑德水务有限
公司进行深度处理；在化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在容器洗涤过程产生的废液均作为危
废处理，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外排，现场检查时每个实验室
均有危废暂存点。2、反映“危废没有按规定处置”属实。现场检查时，发现实验废液
约290千克暂存于塑料收集桶内，实验废液暂存点存在设置不规范，未采取防溢流措
施和危废标志。

群众反映挖土卖土15亩的问题，自然资源部门鉴定实际取土面积为7.92亩,于
2017年6月16日对袁银权（别名袁学周）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2017年
年底该土地已复耕，土地已退还。反映的倾倒建筑垃圾问题，2017年该地块土地已复
耕到位，恢复原状。2018年 6月经河南益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了环境
监测，显示该地块土壤指标均合格，无污染。2023年 12月 8日经现场核查该地块现
状为耕地，种植蔬菜和玉米。通过调取自然资源部开发的国土调查云系统历年影像
并经现场照片影像比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的违法地块均在2017年年底进行了复
耕，复耕后截至目前无变化，没有再发生取土现象。

经查，张喜林全家共13口人，有父母二人，张喜林夫妇二人，均系本村户口；二个儿
子及配偶和五个孙子，户口已迁出本村。张喜林现与其父母共有一处住房，主房三间石
头平房，两间石头陪房，房屋老旧。2015年，张喜林向桂林镇河西村村委会申请宅基
地。村委会按照村庄规划，给其安排了一处宅基地，该地块位于刘家辿自然村村口路北
东头，经现场测量，该地块面积为225平方米，其中210平方米建设用地，15平米一般耕
地，符合桂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9年12月，张喜林对该地块非耕地部分进行了
场地平整。垒至两三层石头时，桂林镇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了制止，至今未再动工建设，
一直耕种农作物，未对宅基地范围内耕地部分形成实际占用和破坏。2019年全国第三
次土地调查时，因该地块上种有农作物被划为一般耕地。

2023年12月5日，龙安区政府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现场核实，该地块应为羑河
南侧，位于文峰区与龙安区两区交界地带，107国道羑河桥桥南50米路东约100米处，
为龙安区田村街道南田村集体一般耕地，目前暂无人耕种。导致近期个别群众夜间往
该地块偷倒建筑垃圾，现场倾倒的建筑垃圾约20余方，无生活垃圾，耕地未受到污染。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占地补偿青苗费（2000
元/亩，12.11亩，共计24220元）村民张海平未领取，该笔款项在东风乡西盖村村委会
账户挂存。

2023年 12月 6日，我市对该群众反映的“周口市郸城县东风乡西盖村因拆除其
建设的41间养殖圈舍和多种附着物及配套设施，一直未予以补偿”的问题，进行了现
场核实。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周口市郸城县东风乡西盖村因拆除其建设的41间养殖
圈舍和多种附着物及配套设施，一直未予以补偿”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映安阳市龙安
区东风乡西盖村因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占地补偿青苗费问题，因村民张海平与东风
乡西盖村村委会存在纠纷，导致该笔款项村民张海平未领取。

经查，龙安区东风乡西盖村从未建设过41间畜禽养殖圈舍，龙安区东风乡也从未
拆除过41间养殖圈舍和多种附着物及配套设施。经信息比对，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
西盖村村民张海平于2007年承包村集体土地41亩，作为大杂院使用，通过对外出租
场地获利。

2020年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需占用该地块土地新建1号提灌泵站，经龙安区西
调办、东风乡人民政府、西盖村村委会、工程征迁设计、工程征迁监理五方对该地块进
行了现场勘测，项目工程占地范围内无建筑物，项目工程征迁实施机构龙安区西调办
对其地上树木、水泥地面和钢渣地面以及地下预埋电缆和水管等附属物按照标准进
行了补偿。补偿款分别于2020年 10月 10日拨付 24500元，2021年 5月 10日拨付
155512.40元，共计180012.40元，由龙安区东风乡政府对张海平个人予以兑付；2021
年 4月29日，张海平对南水北调西部调水工程占用东风乡西盖村委会其本人承包地
块内地面附属物调查结果认定属实，无异议，并签订了承诺书。

因张海平本人长期拖欠东风乡西盖村村委会该地块土地承包费，村委会按程序
于2021年 6月 22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该地块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将该地块收回村
集体，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临时占地补偿款（2000元/亩，10.151亩，共计20302元）到
位后，该地块土地收益归东风乡西盖村村委会集体所有。东风乡西盖村村委会多次
通知张海平到村委会对账，协调解决拖欠村集体土地承包费事宜，张海平均无回应。
因村民张海平认为归东风乡西盖村村委会集体所有的临时占地补偿款应兑付其个
人，故未领取其应得的占地补偿青苗费（2000元/亩，12.11亩，共计24220元），截至目
前，该地块占地补偿青苗费在东风乡西盖村村委会账户挂存。

是否
属实

不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目标

加大对违法违规占用、破
坏耕地行为的打击力度，进一
步加大耕地保护宣传力度，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
续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严守耕地红线。

立行立改，对车间密闭不
严处重新进行密闭，及时清理
药渣，减少臭气无组织排放，药
渣坚持日产日清，合理调整清
运作业时间，杜绝噪音扰民，并
且形成长效机制，达到群众满
意的效果。

市场监管局以本次查办河
南和时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涉嫌数据造假为契机，严厉打
击检验检测机构违法行为，切
实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
高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数据质
量，维护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数
据的有效性。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殷都分
局向周边群众做好解释和宣传
工作，强化对社会源环境管理
的指导帮扶，加大监管力度，提
高环保责任意识，消除环境风
险隐患。

做好耕地保护工作，将违
法占地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
坚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

由河西村村民委员会对
2015年河西村村民委员会安排
给张喜林位于刘家辿自然村村
口路北东头的宅基地收回用于
耕种。在未取得合法建房手续
前，不得用于搞建设。

一是立行立改，立即对该
地块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并长
期保持。二是加强日常管理，
形成长效机制，预防问题反弹，
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防止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三是加强宣
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
环境治理的认识，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打造宜居家园。

一是龙安区人民政府已制
订整改方案，明确在 2024 年 2
月 28日前，督促东风乡人民政
府、龙安区水利局进行协调，正
确引导西盖村村委会与村民张
海平协商解决利益纠纷，达到
案结事了；二是在今后的项目
建设过程中，提前做好政策宣
传工作，严格按照上级标准对
项目建设涉及到的征地、拆迁
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补偿，杜绝
类似事件发生。

处理和整改情况

强化落实乡村三级田（林）长责任，对巡
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制止、上报，确保“一网两
长”制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从严整治各类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发挥“蓝天卫士”“天眼”等卫星遥感全
覆盖监测作用，第一时间发现苗头性问题，
第一时间消除违法状态。以最坚决态度、最
有力举措，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的红线。

（一）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7日已办结，具体情况如下：关于“安阳
华安制药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刺鼻性气
味”问题。该问题已办结。已将北侧院内堆
放的少量中药材（冬凌草）提取后药渣进行
清运，消除气味源，同时做到日产日清，随产
随清运，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已将北侧
院内堆放地点地表进行整理，覆盖防尘网，
防止扬尘。（二）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7日已办结，具体情况如下：关
于“在该厂北侧院内发现有黑色固体垃圾，
经常在夜间清运，噪音大，认为只在夜间清
运存在诸多疑点，希望落实查处。”问题。该
问题已办结，北侧院内发现有黑色固体垃圾
为中药材（冬凌草）提取后药渣，现已清运完
毕。调整环卫部门清运作业时间，改为白天
清运，防止夜间噪音扰民。（三）经调查处理，
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7日已办结，具体
情况如下：关于“安阳中智制药有限公司，不
定时排放刺鼻性气味”问题。该问题已办
结。提取车间大门缝隙加强密闭。制膏车
间窗户缝隙加强再密闭。增加污染治理设
施运维频次，及时更换活性炭确保废气稳定
达标排放。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 12月
8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2023年 12月 8日，危废暂存点已采取

防溢流措施，粘贴了危废标志，已按照有关
规定交给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了危废
转移和处置。

（二）处理情况
1.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公司涉

嫌数据造假已进行立案查处，依照程序在
2024年4月10日结案。

2、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殷都分局对该公
司实验废液暂存点设置不规范下达了责令
整改通知书。

我市将加大对辖区内耕地的保护力度，
利用“一网两长”和“天眼”系统采取“人防+
技防”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对违法占地行为
的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广泛宣传自然资源法
律法规，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施，严守耕地
红线，坚决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确保粮
食安全。

2023年 12月 11日，桂林镇河西村村民
委员会已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对 2015年河
西村村民委员会安排给张喜林位于刘家辿
自然村村口路北东头的宅基地收回用于耕
种，在未取得合法建房手续前，不得用于搞
建设。

田村街道办事处立行立改，对该地块建
筑垃圾进行及时清理，目前，该地块建筑垃
圾已全部清理完毕，达到耕种条件。下一步
要加大对该地块的监管力度，以防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龙安区人民政府制订整改方案，明确在
2024年 2月 28日前，督促东风乡人民政府
进行协调，正确引导西盖村村委会与村民张
海平协商解决利益纠纷，达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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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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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